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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开展 2025—2027 年度申报金湖县承担

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入围资格评审的通知

县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、民办培训学校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对职业技能培训资源的统筹利用，充分发挥政府补贴

资金的导向作用，鼓励支持龙头企业、社会资源依法参与职业技

能培训，构建以企业为主体、职业院校为基础、政府推动与社会

资源支持相结合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，根据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 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江苏省

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规〔2022〕2号），

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规范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函〔2022〕330号）、《金湖县就业补

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金财社〔2020〕12号）、《关于发布

淮安市 2024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等指导目录的通知》

（淮人社发〔2024〕2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拟对 2025—2027年度金湖县本级辖区内承担补贴性职业技

能培训机构进行入围资格评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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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审内容

本次评审共分为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两类。参评单位可对技

能培训类任意职业（工种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级或专项职业能

力申报评审；也可对创业培训类如创业意识培训（GYB）、创业

能力培训（SYB）、企业经营发展培训（IYB）等项目申报评审。

两类培训可同时兼报，对申报职业（工种）的数量、等级不作限

制。评审通过后方可开展同等级或低等级相应职业（工种）技能

培训或相应创业培训。

二、参评条件

（一）资质要求

县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等单位须具备政府部门批准的办学资

质、近 1年经上级教育或人社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和专业目录等；

民办培训学校须取得金湖县辖区内办学许可证、营业执照或民办

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等。参评单位不得超出其办学类型、经营范

围参加评审。财务独立核算，财务制度健全，在银行开设基本账

户，能够出具有效票据，依法交纳税收和参加社会保险。

（二）师资要求

1.技能培训：（1）配备 1 名及以上专职教学管理人员，负

责日常教务工作。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应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

（三级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视同大专学历，下同）、中级及以上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（技能等级）、2

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（2）申报的每个职业（工种）均须配备

1名及以上理论课教师和 1名及以上实训课教师（其中专职教师

至少 1名）。理论课教师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（三级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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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或技能等级视同大专学历，下同）、相关职业（工种）职业

资格（技能等级）或者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实训课教师

应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、相关职业（工种）三级及以上职业

资格（技能等级）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

实训课教师的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应不低于所执教的职业（工种）

等级。专项能力类教师参照相关职业（工种）实训课教师条件标

准执行。（3）专职教师须与参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职工

社会保险，兼职教师须与参评单位签订 1年以上聘用协议（公办

学校教师须经原单位同意）。

2.创业培训：（1）配备 1 名及以上专职教学管理人员负责

创业培训和后续服务组织工作，专职管理人员应具有大专及以上

学历、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（2）有 2 名及以上具有省级及

以上人社部门颁发的《创业培训讲师合格证书》、与参评单位签

订劳动合同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专职教师。评审网络创业培训、

创业模拟实训、大学生创业培训的，还须具备 2名及以上获得省

级及以上人社部门颁发的《网络创业培训师资合格证书》、与参

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专职教师。（3）有

2名及以上创业指导专家（符合其中一项：持有创业培训师或创

业咨询师或创业指导师证书；省市创业专家团成员；领取营业执

照或民非登记证书 5年及以上的创业成功人士），其中专职创业

指导专家不少于 1名。专职创业指导专家须与参评单位签订劳动

合同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，兼职创业指导专家须与参评单位签订

一年以上的聘用协议（公办学校教师须经原单位同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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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培训中，专职管理人员、专职教师、专职创业指导专家

若为退休人员，年龄不得超过 70周岁，须与参评单位签订一年

以上的聘用协议，并不得在多个单位同时任职。

（三）场地和设施设备要求

1.技能培训：在辖区内具备不小于 300平米、符合消防安全

要求的理论和技能实训教室。培训和实操工位满足实际需求，相

应职业（工种）所需设备设施不少于 10台（套）。

2.创业培训：在辖区内具备不小于 300平米、符合消防安全

要求的培训场地，其中有不小于 60平方米的标准化理论教室并

具备电脑、投影仪、黑（白）板等教学设备及不少于 30套的可

移动课桌。开展网络创业培训或创业模拟实训的还需具备自主开

发或自主选择引进的软件，有实时升级到最新版本的权限，有环

境模拟、在线学习、培训管理和结果考核等功能模块，并具备不

小于 60平方米、不少于 30台（套）电脑的实训机房。

3.参评单位设施设备符合“云眸工程”要求。

三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申报评审相关文件要求可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下载，

参评单位须如实填写确认函和申报评审项目信息表（见附件 2），

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申报评审材料须加盖公章，接收截止时间为

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 16：00 之前送至金湖县市民中心一楼人力

资源大厅 35-37号窗口（金湖县园林南路 288号）。逾期不报的，

不得参与本次评审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仔细阅读《申报评审须知》（附件 1），

所需准备的评审材料清单见附件 2，评审评分细则见附件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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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申报评审时间为 2025年 4 月 17 日上午

9：00。评审单位拒绝接收规定时间截止后送达的任何申报材料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淮安市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参考目录参照《关于发布

淮安市 2024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等指导目录的通知》

（淮人社发〔2024〕22号）。

（二）参评单位均须按要求接入江苏省“云眸工程”平台统

一管理，未按要求接入平台管理的不得申报本次评审。

联系人：孙开旺 王美 联系电话：0517—86882290

附件： 1.申报评审须知

2.申报评审材料格式

3.评审评分细则

金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 4月 8日


